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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會議(1981 年) 
 

第 4 號一般性意見：男女平等享有所有公民與政治權利 
(《公約》第三條) 

(本號一般性意見已被第 28 號一般性意見取代) 
 

1.《公約》第三條規定各締約國保證男女在享有《公約》所規定的一切公民與

政治權利方面有平等的權利。許多締約國的報告對這一點沒有充分討論，是

以引起了一些顧慮，其中有兩點可以特別指出。 

2. 第一，第三條，如同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十六條(主要討論防止基於各種理

由的歧視，性別是其中理由之一)一樣，不僅要求採取保障措施，還要求採

取旨在保證積極享有權利的積極平權措施。這不能單憑立法來完成。因此，

通常需要更多有關婦女實際地位的資訊，以確定在純粹的法律保障措施以

外，還採取了或正在採取什麼措施，以實施第三條規定的明確積極的義務，

並確定在這方面有何進展和遇到什麼因素或困難。 

3. 第二，各締約國承諾該條規定的積極義務本身就可能對專為管制不在《公約》

內但會嚴重影響《公約》確認的權利的事務而制定的法律或行政措施有著不

可避免的影響。其中一例是，移民法區分男女公民的程度是否不利於婦女與

非公民結婚或擔任公職的權利範圍。 

4. 因此，委員會認為，如果特別注意由專門指定的機構或機關對男女有別而嚴

重影響到《公約》規定的權利的法律或措施進行審查，將會對締約國有幫助。

再者，各締約國應在其報告中提供旨在執行本條規定的義務的一切法律或其

他的措施的具體資訊。 

5. 委員會認為，如能夠更多利用現有的國際合作方法，以求在解決關於保證男

女平等權利的實際問題中交換經驗和安排援助，可能有幫助於締約國履行這

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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